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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 2024年第二季度
旅游投诉情况的通报

各地级以上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：

结合各地级以上市报送的旅游投诉数据及监测结果，现将

2024年第二季度全省旅游投诉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，第二季度全省各地共接到旅游投

诉3646宗，正式受理2958宗，不予受理688宗，受理率为81.13%；

已办结 2816宗，正在办理 142宗，结案率为 95.2%。

从投诉渠道来看，通过各地级以上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

接到的旅游投诉 2741宗，占正式受理投诉的 92.66%；全国文化

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转办 31宗，占正式受理投诉的 1.05%；

来信来访投诉 105宗，占正式受理投诉的 3.55%；其他渠道接收

81宗，占正式受理投诉的 2.74%。

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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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市场情况

按三大旅游市场划分，第一季度受理国内旅游投诉 2585宗，

占受理投诉总数的 87.39%；受理出境旅游投诉 373宗，占受理

投诉总数的 12.61%；无入境旅游投诉。

三、理赔情况

经各地旅游投诉受理机构调解，第二季度理赔总额为

503.73万元。其中，国内旅游投诉理赔 369.26万元，占理赔总

额的 73.31%；出境旅游投诉理赔 134.47万元，占理赔总额的

26.69%。

四、被投诉对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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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被投诉对象分析，第二季度投诉旅行社 1196宗，占受理

投诉总数的 40.43%；投诉景区（点）926宗，占受理投诉总数

的 31.3%；投诉在线旅游企业 492宗，占受理投诉总数的 16.63%；

投诉酒店及民宿 284宗，占受理投诉总数的 9.6%；投诉购物、

餐饮 9宗，占受理投诉总数的 0.3%；其它投诉 51宗，占受理投

诉总数的 1.72%。

五、投诉主要类型

按照受理投诉的类别划分，在线预订（包括：在线旅游平

台、电商平台、旅游企业 APP及小程序等）产品退订纠纷 787

宗，占全部投诉的 26.61%；旅游景区服务质量 786宗，占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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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的 26.57%；旅游住宿服务质量 299 宗，占全部投诉的

10.11%；违反合同约定 285宗，占全部投诉的 9.63%；拒签或退

团不当扣费 105宗，占全部投诉的 3.55%；涉及不可抗力因素

82宗，占全部投诉的 2.77%；导游未尽职责 77宗，占全部投诉

的 2.6%；强迫或诱骗购物 46宗，占全部投诉的 1.56%；涉嫌无

证经营 13宗，占全部投诉的 0.44%；其他投诉 478宗，占全部

投诉的 16.16%。

六、主要特点

（一）投诉数量明显下降。第二季度投诉总数 3646宗，较

2023年第二季度减少 1383宗，同比下降 27.5%，较 2024年第

一季度减少 1706宗，环比下降 31.88%，投诉总数同比、环比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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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显下降。

（二）涉旅行社、在线旅游企业投诉占比上升。统计数据

显示，第二季度对旅行社、在线旅游企业的投诉占投诉总数的

比例分别为 40.43%、16.63%，较第一季度的 27.55%、10.52%均

呈上升趋势。其中，投诉旅行社方面，主要是降低住宿等级标

准、擅自延误或变更行程、擅自增加自费项目、拒签或退团不

当退费、涉及不可抗力因素、导游未尽职责等服务质量问题。

投诉在线旅游企业方面，主要是旅游套餐、旅游卡、住宿、门

票等退订难，存在扣取高额违约金或拒不退款问题。

七、下一步工作

（一）依法、稳妥处置旅游投诉。各地要认真落实旅游投

诉处理属地管理责任，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积极回应群

众诉求，加强与市场监管、公安、司法等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，

建立分级分类、快接快处、及时反馈等工作制度，探索建立多

元化解旅游纠纷工作机制，依法、依规、及时、妥善处理旅游

投诉纠纷，切实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加强暑期旅游市场形势研判和安全保障工作。暑期

旅游旺季到来，游客出游需求增大，各地要加强旅游市场形势

分析研判，提前发布旅游消费提示，提醒旅游者出游前合理选

择旅游产品，理性消费，警惕并自觉抵制“不合理低价游”，

保障自身安全和合法权益。指导督促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选

择符合资质的供应商、合作商，对旅游产品进行安全评估，合

理规划团队旅游路线，落实旅游包车“五不租”要求。督促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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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 A级旅游景区、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严禁使用涉渔“三无”

船舶搭载游客从事水上旅游经营活动。指导督促旅游景区加强

现场管控，做好客流高峰期间的游客接待、疏导等工作，加强

大型游乐设施设备和高风险项目的安全保障。

（三）持续加强旅游市场执法监督。各地要结合暑期旅游

市场的特点，以旅游投诉为市场监管的切入点，全面检查旅行

社经营资质、产品宣传、组团、行程安排、导游领队履职尽责

等情况，依法查处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、组织“不合理低

价游”、旅行社聘用无资质导游从事导游活动、诱导或强迫购

物等违法违规行为。要会同公安、交通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对

扰乱旅游市场、损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行业乱象问题进行重点整

治，通过查办典型案件，督促旅游企业守法诚信经营，进一步

提升服务质量，维护旅游市场良好秩序。

附件：2024年第二季度旅游投诉典型案例

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
2024年 7月 10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厅领导，机关各处（室）、驻厅纪检监察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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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年第二季度旅游投诉典型案例
——某景区核心游览项目暂停开放 同意年卡购买者退款

案情简介

4月 24日，郑女士支付 198元（有消费凭证）购买江门某

景区年卡。5月 1日，景区对外公告，因设备升级改造，大量游

乐设备需停止运行。郑女士认为这将导致会员无法享受应有的

权益，要求景区延长年卡时间或者退款。

经属地旅游投诉处理机构调查，该景区因升级改造，部分

项目需暂停开放，已通过公众号向社会公告。景区相关负责人

电话联系郑女士，向其做出解释，并承诺可以兑换价值更高的

船票，但郑女士坚持退卡退款。经属地旅游投诉处理机构调解，

景区最后同意全额退款。

案件评析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：“景

区内的核心游览项目因故暂停向旅游者开放或者停止提供服务

的，应当公示并相应减少收费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

益保护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

的商品或服务的意见，接收消费者的监督”。本案中，景区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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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游览项目暂停开放，影响了旅游者特别是已购买年卡的消费

者的游玩体验，景区应当耐心与旅游者沟通解释，听取游客的

合理意见，改进有关工作。

建议提示

旅游经营者要加强日常管理工作，及时公示其提供的旅游

产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，保障旅游者的知情权。旅游者在购买

旅游产品时，要详细了解使用条件、时限要求、退改条件等条

款，妥善保存合同、付款凭证、发票等各类凭证，避免发生纠

纷时无法提供。若发生纠纷，可先与旅游经营者协商，若协商

无果，可向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或消委会投诉，依法理性维权。


